妇厅通字〔2010〕33号
关于做好2010年度《妇联年度统计报表》
填报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妇联：

妇联统计是妇联各项工作运行状态的真实反映，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和依据。为了进一步做好2010年度妇联统计报表填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标修改说明
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妇联工作需求，全国妇联办公厅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《妇联年度统计报表》做了适当调整和完善。
（一）关于干部情况表

1.将“妇联干部情况表”中干部编制项“招聘干部”改为“其他”。
2.干部按年龄划分标准与中组部统一。
3.县级填报将乡镇妇联干部情况单列统计，修改为“妇联干部情况表（二）”。
4.县级填报新增村/社区统计，名称为“妇联干部情况表（三）”。
5.在妇联干部情况表（三）中增加妇联主任（主席）进村/社区“两委”情况统计。

（二）关于妇联工作情况表（三）
1.“由妇联创办的维权服务机构总数”去年是台帐式统计，今年只需填入新增情况数。
2．新增“妇女维权岗数”和“土地仲裁员人数”两项指标。
（三）对去年填报中部分统计口径不统一的指标进行了删减和替换。

二、填报要求

1.统计工作要严谨细致、认真负责，统计指标要填报完整，统计数据要真实准确。
2.年报时限：2010年1月1日--12月31日的绝对数。

3.上报截止时间：2011年4月30日前。

 4.上报途径：通过妇联年度统计报表管理系统软件进行网上填报。
5.省级统计员负责本省全部数据的汇总及审核。上报时，需打印全省汇总数据。打印完毕后，附上全国妇联统一印制的封面，经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出。
6.由于今年修改了统计指标，软件正在更新，统计软件系统填报工作于2011年1月3日开始使用。

为确保2010年度统计填报工作顺利进行，按时报送国家统计局，现将修改后的2010年度《妇联年度统计报表》纸制版印发，电子版及相关通知上传至中国妇女网“2011统计”专栏。请各省及时下载，部署并组织好填报工作。 

2009年度《妇联年度统计汇总表》一式三份同时印发给你们，主管统计工作负责人一份，统计员一份，存档一份。
联系人：张爽   联系电话：010-651030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妇联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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